
           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兵役儘後召集作業流程圖 

學期中若有休、退學

情形，須於 30日內

造送儘召二款原因

消滅名冊，俟函覆後

登錄備查 

 

註冊時繳交兵役調查表（檢附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退伍令影本、替代役、

國民兵、補充兵、二階段兵役及免役

者均需檢附相關證明） 

登入學生兵役系統，由教務系統中匯

入新生資料（含碩、博士班新生、轉

學生） 

校對無誤後點選送出，依縣市選項列印名冊，

列出後再次校對入學及畢業時間是否正確，再

函送各縣市後備指揮部辦理。〈除役年齡校

官、士官長 58歲，士官、尉官 50歲、士兵義

務役 36歲、志願役 45歲，受二階段軍事訓練

須特別註明，並加註新學期開學日期〉 

學期開始新生報到

（含碩、博士班新

生及轉學生） 

未服役者另案

函送縣市政府

辦理緩徵作業 

 

各縣市後備指揮部函覆後，須將核准

文號註記於學生兵役系統申請學生

備考欄中備查 

審查兵役調查表，核對項目為

（一）服役期間軍種及階級

（二）戶籍地址是否正確 


